附件

包头市主城区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政策要求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建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的规定，2016年底前，污水处理费原则上每吨调整至居民不低于0.95元，非居民不低于1.4元；已经达到最低收费标准但尚未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应当结合污染防治形势等进一步提高收费标准。

按照自治区发改委、住建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污水处理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3〕85号）的规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应补偿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以及污泥处置成本并有一定盈利。

二、调整范围

凡在我市主城区内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网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三、调整方案
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0.6元/立方米调整至国家要求最低标准0.95元/立方米；

非居民和特种行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1元/立方米调整至1.8元/立方米。 
四、保障措施

一是做好低收入家庭保障工作。持有《包头市城市居民最低收入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享受定期抚恤和定期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不做调整，即污水处理费0.6元/立方米。
二是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排水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加快技术进步，努力降本增效，提升服务水平。

三是加强部门协作，确保应收尽收。污水处理费征收相关单位要加强协作，积极配合，保障污水处理费代征单位有序开展代征工作，确保污水处理费应收尽收。行业主管部门按规定严格考核拨付污水处理费，确保污水处理费资金使用效率。

 四是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